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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大庆海啸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及其股东 

签署资产转让协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和经营需要，为拓宽油气田环保业务，进一步丰富和

优化产业结构，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成都天盛华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盛华翔”或“买方”）与大庆

海啸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海啸”或“卖方”）及其股东王

文、于清海（两人合称为：“卖方现有股东”）签订《资产转让协议》，经四方协

商一致，卖方同意将卖方持有的重大设备以及存货、知识产权转让给买方，转

让价格为32,237,012.00元。 

2、2017年1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与大庆海啸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签署资产转让协议的

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卖方基本情况 

名称：大庆海啸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文 

成立日期：2014年4月17日 

注册资本：壹亿零贰拾万圆整 



住所：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大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大街高端装备制

造园一期A4座 

经营范围：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及配件、电气设备及配件、井下工具及配件、

机械设备及配件、压力容器及配件、橇装式油田污油泥无害化处理装备、环境

保护专用设备、污水处理装置、固体废弃物处理装置、污泥处理设备及装置，

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石油钻井设备及配件，

通用设备，金属制品，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真空设备，齿轮及齿轮减、变速

箱、风机、风扇，泵及配件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及维修；矿物油废弃物治

理服务；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辅助服务；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剧毒品），

五金产品，钢材，建筑材料，室内装饰材料，消防设备，隔音、隔热材料，汽

车（不含小轿车），汽车配件，塑料制品，通信终端设备，办公用品，计算机及

辅助设备，日用杂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卖方现有股东基本情况 

（1）王文，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为2323291964********，为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系大庆海啸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股东并持有其55.09%

股权。 

（2）于清海，中国公民，身份证号码为2323291971********，为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系大庆海啸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的股东并持有其

44.91%股权。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方案及定价依据 

大庆海啸持有的重大设备以及存货、知识产权转让给天盛华翔，定价依据

双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的价格；根据北京中企华资

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出具的《成都天盛华翔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拟收购大庆海啸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部分资产项目评估咨询报告》

（中企华评咨字(2017)第1006-02号）（以下简称“《评估报告》”），在参考评估

值的基础上，经交易对方协商确定，转让价格为人民币32,237,012.00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买方：成都天盛华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卖方：大庆海啸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卖方现有股东：王文、于清海 

（一）转让标的 

转让标的包括：1、重大设备以及存货。卖方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合法拥有

的办公、生产、加工设备以及存货。2、知识产权。卖方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合

法拥有的全部知识产权。 

（二）转让价款 

依据中企华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此次资产转让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2,237,012.00元。 

（三）转让价款的支付 

1、成立3人资产转让工作小组，由卖方和买方各指派1名人员，并由卖方现

有管理层指派1人组成，配合进行资产转让及验收等工作，以协助加速资产转让

进度，配合避免公司业务和员工思想情绪波动，实现资产转让与经营正常进行。 

2、第一次付款：本协议签署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买方应向卖方支付转

让价款的50%，即人民币16,118,506元。 

3、第二次付款：买方应在第一个交割日后5个工作日内，向卖方支付转让

价款的50%，即人民币16,118,506.00元。 

4、买方应当按以上约定向卖方针对本次资产转让事项专门设立的银行账户

支付转让价款。 

（四）特别约定 

1、各方一致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后，卖方与卖方现有股东应积极协调并确

保拟转让至买方的卖方员工与买方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最迟不晚于本协议签

署后的30个工作日内），且由买方决定管理团队、员工人选问题。转让方和现有

股东承诺，对于转让方和/或现有股东在本协议签署后新申请/新获得的专利

（或其他知识产权），其专利权（或其他知识产权）应归现有股东与受让人共有。 

2、卖方和卖方现有股东承诺，对于卖方和/或卖方现有股东于本协议签订

之日正在申请的，以及于本协议签订后新获得的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其专



利权（或其他知识产权）应归现有股东与受让人共有，卖方和卖方现有股东有

义务协助买方进行上述知识产权的权属变更工作。 

3、卖方须保证核心团队的稳定，并促使核心人员与买方签署竞业禁止协议，

且在本协议生效后卖方不得从事损害买方利益的商业行为。 

（五）协议成立及生效 

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自然人则由本人签字）后成立，并于协

议内容通过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之日起生效。本协议的任何修改必须经各方做

出书面同意方能生效。 

五、涉及转让事项的其他安排 

本协议签订后，卖方与卖方现有股东应积极协调并确保拟转让至买方的卖

方员工与买方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且由买方决定管理团队、员工人选问题。

转让方和现有股东承诺，对于转让方和/或现有股东在本协议签署后新申请/新

获得的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其专利权（或其他知识产权）应归现有股东与

受让人共有。 

卖方和卖方现有股东承诺，对于卖方和/或卖方现有股东于本协议签订之日

正在申请的，以及于本协议签订后新获得的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其专利权

（或其他知识产权）应归现有股东与受让人共有，卖方和卖方现有股东有义务

协助买方进行上述知识产权的权属变更工作。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大庆海啸拥有针对油气田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污油泥、泥浆等）

处理领域领先的专有技术，具备一定处理设备的生产能力，并在该领域拥有经

验丰富的研发、生产能力及团队；本次交易，将使天盛华翔在油田环保的含油

污泥处理领域，获得大庆海啸在行业领先的专有技术及团队，并提升公司现场

运营管理能力和项目经验，有利于天翔环境在油气田环保市场的开拓布局及核

心竞争能力的提升，将对公司未来业绩带来积极影响。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资产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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